霍山县统计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
工作年度报告
 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我局在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和省市统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中心，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变化，致力服务霍山经济转型发展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为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一、十二五期间工作回顾
（一）全力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
1．全面实施企业一套表。2011年，县政府印发《关于认真做好企业一套表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霍政办〔2011〕167号），召开改革动员大会，成立了组织领导协调机构，安排专项经费预算，并将企业一套表改革工作纳入工业民营经济对乡镇的考核范围，及时对各乡镇、三上企业分管负责人、统计人员召开业务培训和阶段性总结会议，进行系统培训，开展企业一表联网直报自查和定期巡查活动，建立数据质量长效监管机制。
2．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。县政府印发《关于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霍政办〔2012〕128号），严格执行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，加强对记账户的指导，不断提高住户记账质量，认真做好记账资料的审核、录入、汇总和样本轮换工作，确保居民收支数据的真实可靠。县财政部门按照辅助调查员每人每年1200元、城镇记账户每户每年1200元、农村记账户每户每年600元标准，安排辅助调查员和记账户补助，并纳入县财政预算。
3．加强基本单位名录库和统计信息化建设。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是做好各项统计工作，尤其是企业一套表统计改革的基础，按照“先有库后有数、不在库不出数”的原则，做好“四上企业”统计年报、定报调查单位与名录库的比对、核实和确认工作。会同县工商、税务、编制、民政等部门及时对机关、事业、社团、企业的新增、注销、变更等信息进行更新，加强了对行业代码等主要分类指标的审核，降低临时代码使用率，同时，认真做好“四上企业”的入库申报工作。为满足企业一套表统计改革工作的需要，完成了县市网络扩建工作，增添数据处理设备，实施名录库维护节点延伸，开辟县与乡镇、与企业联网通道，提供软件和技术保障，加强网络管理和监测，确保网络畅通、高效、安全。
4．深化统计方法制度改革。组织实施非金融资产投资新制度，开展文化产业增加值核算，深化服务业统计改革，增加省重点服务业调查样本，扩大农村统计联网直报范围，组织县级常住人口调查，增加商贸、服务业财务状况调查频率。继续组织实施农村贫困人口监测、畜禽监测、规下抽样、人口抽样、劳动力等统计调查工作，满足相关业务考核及国民经济核算需要。
（二）高质量完成第三次经济普查
2013年是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启动年，县政府将经济普查工作作为当年度重点工作之一，明确了牵头领导、责任单位和协同配合单位，并实行年度工作目标考核。全县近500名普查人员于2014年元月1日正式开展入户登记工作，经过5个多月的工作，完成了完成1863个法人单位、2822个产业活动单位、1.3万多个体经营户的数据采集和建筑物定位、各种证照的现场拍摄工作。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，县经普办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形成了县乡联动、部门协作的良好普查氛围。从省市普查机构的现场抽查、相关部门的资料比对和审核查询反馈的情况来看，我县普查工作组织得力，制定的各项数据质量控制办法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一些做法被市普查机构推广使用，基本查清了我县三次产业基本情况和产业结构、规模、布局，数据质量较高，普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。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已开始启动。在做好普查业务工作的同时，坚持合理、准确的原则及时兑现“两员”补贴。由于工作成效突出，我县普查办于2015年元月被省统计局授予全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“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。2015年11月，经济普查公报分三期在《皖西日报·霍山周刊》上发布，为县委、县政府进行经济决策和社会公众了解霍山经济提供了详实资料。
（三）继续加强统计规范化建设。
在全力推进统计改革的同时，我们紧紧抓好统计规范化建设，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。
1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。根据新形势下统计工作需要，继续充实统计力量，局机关通过公选公招的形式新进了4名工作人员，抓好实施首席统计员制度“完善提高”阶段的各项工作，建立健全推行乡镇首席统计员制度的长效机制，全面提升乡镇统计基础建设水平；开展统计业务、计算机操作技能和从业资格培训，提高统计队伍的整体素质。五年来，全县共计432人参加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，并取得统计上岗资格。全县一套表企业统计人员持证率已提前完成80%目标任务
2．加强统计制度建设。贯彻落实乡级、企业和部门“三个规范”的要求，开展专项监督考评；巩固乡镇统计站建设成果；按照实施企业一套表的新要求，制定并实施工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统计规范化办法；采取循环送审方式，不断加强建设领域档案盒制度建设；完善农业、住户调查、服务业、能源、文化产业、劳动工资等统计基础规范化建设工作；加强对部门统计工作的指导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。
3．加强统计法制建设。做好“六五”统计普法工作，深入开展统计普法宣传活动；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，开展经常性的统计执法检查，将统计执法工作与统计业务工作有机结合，提高统计执法的综合效能；完成全年统计执法检查任务，并对统计违法行为予以了通报。
（四）推进统计事业健康发展
1.加强对统计工作领导。每年都以政府办文件印发年度统计工作要点，对年度统计工作进行安排。近年来，就经济普查、城乡一体化调查、国民经济核算、常住人口调查、城乡劳动力调查、全县乡级统计规范达标验收、省政府“三个规范”均以政府或政府办文件印发，提出工作要求。同时，将统计工作纳入乡镇综合考评之中，加大对统计工作的投入，保证统计工作必要的经费。
2.大力弘扬统计文化。培育养成“真实可信、科学严谨、创新进取、服务奉献”统计核心价值观，丰富活动载体，促进具有行业特色的统计文化繁荣发展。以保纯主题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，加强机关效能建设，促进机关党建、依法行政、文明创建、拥军优属、综合治理、结对共建、计划生育等工作，推动统计事业健康发展。
二、“十三五”工作安排
认真组织实施大型普查调查工作
积极组织实施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；组织开展好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；认真组织开展人口、劳动力、群众安全感、旅游、残疾人、民生、贫困人口监测等调查工作。
2.进一步优化统计服务
进一步发挥统计职能，围绕党委、政府中心工作，围绕“十三五”规划和2020年奋斗目标，更快更好的提供优质统计服务。不断创新统计服务方式、方法和工作手段，加大资料开发力度，努力为县委县政府提供有价值、高质量的统计分析报告。
3.大力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
积极应对上级统计部门方法制度改革的新形势，继续扩大联网直报范围，进一步加强指标协调性评估，围绕国民经济核算，做好部门统计指导。
4.强化统计法制工作
认真落实统计普法规划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确保普法任务全面完成，增强全民统计法律意识。做好统计法制基础工作，继续做好统计行政规范化管理。搞好统计执法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。加强经常性巡查，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，提高统计执法水平，进一步优化统计工作环境。
5.加强统计队伍建设
深化机关效能建设，继续巩固和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，积极开展文明机关和先进党支部创建活动，加强统计文化建设，提高工作效能。加强统计新领域、新业务知识的学习，完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，进一步提高依法统计水平，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格执行各项规定，做到警钟长鸣、勤政廉洁。
